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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乃光議員就網絡召車服務及「共乘」出租汽車服務的信件  
 

 
  感謝秘書處於 2015 年 10 月 13 日來信轉達題述信件。 
 
  莫乃光議員於 2015 年 10 月 14 日的立法會會議上就

相同議題提出口頭質詢。隨函夾附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就該質

詢的答覆。政府亦會就的士服務提交文件供立法會交通事務

委員會 2015 年 11 月 6 日的會議上討論。討論文件將會包括

出租汽車的規管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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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一題：規管出租汽車服務
＊＊＊＊＊＊＊＊＊＊＊＊＊＊

　　以下是今日（十月十四日）在立法會會議上莫乃光議員
的提問和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教授的答覆： 

問題：

　　根據法例，私家車車主如欲把車輛用作出租或取酬載客
用途，須領有運輸署署長發出的出租汽車許可證（許可
證），以及備有適用於該用途的有效第三者風險保險單。本
年八月，警方拘捕一家提供網絡召車服務的公司的數名員
工，以及數名涉嫌未領有許可證而取酬載客的私家車司機。
有業界人士反映，許可證的審批要求過高，以致私家車車主
難以合法經營取酬載客服務。他們又認為，的士服務質素良
莠不齊，以致市民對網絡召車服務及共乘出租汽車服務（共
乘服務）有實際需求。據悉，美國某些城市、新加坡、菲律
賓等地方均已就網絡召車服務進行諮詢並修訂法例，利用資
訊科技提高交通服務的效率和水平。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
會：

（一）過去三年，當局每年就《私家（豪華房車）服務許可
證》收到的查詢數目，以及收到、批准及拒絕的申請數目分
別為何；各類許可證的審批準則；去年平均審批每宗申請所
需時間，以及現時有效的許可證的數目及有效年期為何；

（二）當局在檢討許可證的審批準則時，會否諮詢經營網絡
召車業務的人士，並考慮放寬該等準則，令經營該類業務的
公司及車主可在領有許可證的情況下合法經營，從而增加出
租車市場的競爭；如會，詳情為何；及

（三）當局進行《公共交通策略研究》時，會否參考外國的
做法，研究訂立網絡出租車服務和共乘服務登記制度，以及
制訂司機操守守則、車輛安全規格及投購保險規定等，並就
該等事宜諮詢業界；如會，詳情為何？

答覆：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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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以公共交通為本的方針下，政府採取以鐵路為公共交
通骨幹的政策，其他陸路公共交通工具，包括專營巴士、非
專營巴士、公共小巴及的士等基本上負擔輔助角色；至於鐵
路未能覆蓋的地區（註），則透過專營巴士提供主要公共交
通服務。的士的功用在於為市民提供安全可靠、點對點的個
人化服務。

　　以私家車作出租或取酬載客用途（下稱出租汽車）亦是
一種點對點、個人化的交通服務，但不屬於公共交通服務範
疇，車費不受監管，惟有關的私家車車主須要獲發出租汽車
許可證（下稱許可證）才可營運。

現時，《道路交通（公共服務車輛）規例》（下稱《規
例》）對於出租汽車的牌證及審批有明確的規定，而出租汽
車的政策及相關法律條文亦反映其歷史背景。現行關於出租
汽車的法例在一九八一年實施時，主要目的是將當年的「白
牌車」合法化，但在簽發出租汽車許可證予當年營運「白牌
車」的人士的同時，避免無限制地簽發許可證以免助長疑似
的士的運作、甚至影響其他公共交通工具的營運以及令道路
擠塞加劇。這亦是運輸署署長（下稱署長）行使發證酌情權
時的考慮所在。

　　就莫乃光議員提問的各個部分，我現綜合答覆如下。
　
　　目前有效的許可證分為三類，即私家服務、酒店服務和
旅遊服務。許可證的審批準則詳列於《規例》，包括署長在
處理申請時須認為申請中所指明出租汽車服務的類型是有合
理理由需要的。此外，《規例》亦訂明署長審批每一類型的
出租汽車服務申請時可以考慮的因素，例如：在決定是否就
私家服務發出許可證時需要顧及申請經營出租汽車服務的區
域所設有公共交通服務的程度。詳情載於附件一。

　　運輸署已發出的各類許可證數目及有關審批私家服務
（豪華房車）許可證的數字，載於附件二及附件三。許可證
的有效期為直至有關私家車的車輛牌照下次屆滿為止，即最
長為一年。

　　由於每宗申請所呈交的資料及所提交支持其申請的文件
不盡相同，故運輸署處理每宗申請所需時間不一，一般平均
在申請人提交所有文件後約三至四個月內完成處理；但較複
雜的個案需時會較長，例如：申請人在提交申請之前牽涉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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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經營與申請有關的出租汽車服務，因而被起訴，在法律程
序進行期間，其申請須暫停處理。

　　政府對於使用不同的應用科技包括網絡或手機程式召喚
出租汽車持開放態度，惟無論以怎樣的科技或平台經營出租
汽車都必須合乎法規，最重要的是顧及乘客的利益及安全。
在現有法規下，如車主（無論個人或公司）有意使用其私家
車作出租或取酬方式載客，必須向署長申請許可證，以經營
出租汽車服務。

　　近期，社會上包括市民及運輸業界就點對點交通服務
（即的士和出租汽車）有不少討論。就此，政府的基本立場
是一方面做好的士服務，另一方面因應社會上的需求完善出
租汽車服務的審批及監管制度。政府現正透過去年底展開的
《公共交通策略研究》全面檢討鐵路以外的公共交通服務的
角色定位，以加強作用互補，提升服務水平和乘客選擇。為
回應社會當前的訴求，我們會優先檢視的士服務；除改善一
般的士的服務水平外，也探討推出優質房車的士服務的可行
性，當中涉及其服務標準、收費標準、經營及管理方式，以
及包括用作召喚的士服務的手機應用程式在內的一切所需配
套安排。此外，政府亦會一併檢視出租汽車許可證的審批準
則，與時俱進，回應社會上的需求。過程中，我們必定會聽
取各持份者的意見。

　　主席，我們亦留意到現時新興的所謂「共乘」出租汽車
服務，英文是share ride，在世界各地引起不少爭議，而各地
的監管機構仍在研究這個複雜的課題，並未有一個國際上一
致的解決方案。例如：無牌經營取酬的載客服務，無論是的
士或出租車，在韓國、台灣、泰國、荷蘭、西班牙、德國、
法國等地皆屬非法，會被禁止。我們會繼續密切留意各地這
方面的發展，以作參考。

註：現時，全港共有九條重鐵路線及一條來往市區及香港國
際機場及亞洲國際博覽館的機場快線，覆蓋香港島、九龍及
新界。待現時四個興建中的鐵路項目（即南港島線（東
段）、觀塘延線、沙中線、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完成
後，鐵路網絡將會覆蓋全港約七成人口居住的地區。 

完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１４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１４時１８分



附件一 

 

 《規例》訂明署長在處理申請時須要求該私家車備有有效和符合法例規定的

第三者風險保險單和有效的車輛牌照，並認為申請中所指明出租汽車服務的類型

是有合理理由需要的。 

 

 《規例》亦訂明署長審批每一類型的出租汽車服務申請時可考慮的因素如

下： 

 

 在決定是否就私家服務發出許可證時，署長除其他事情外，可顧及申請人計

劃經營私家出租汽車服務的區域所設有公共交通服務的程度，申請人能否合理地

證明在有關區域內其所申請的服務是有需要的，以及申請人是否在有關區域內有

適當地方停泊可供出租的私家車。 

 

 至於酒店服務和旅遊服務，如酒店的東主或旅遊代理人是有關私家車的登記

車主，許可證可發給酒店或該旅遊代理人；否則，只可發給私家車的登記車主，

但該登記車主須出示有關酒店或旅遊代理人的書面認可，以證明其專門為該酒店

或該旅遊代理人提供出租汽車服務。此外，在決定是否就酒店服務發出許可證

時，署長除其他事情外，可顧及與申請有關的酒店睡房數目和位置，及酒店提供

的一般服務水準是否使該酒店對出租汽車服務有合理需要。而在決定是否就旅遊

服務發出許可證時，署長除其他事情外，可顧及現有向到港人士所提供遊覽香港

的設施及其性質，及申請人是否有資源及經驗足以向來港人士提供適當水準的旅

遊出租汽車服務。 



附 件 二  

 

署 長 根 據 《 規 例 》 可 發 出 的  

五 類 型 出 租 汽 車 服 務  

許 可 證  

法 例 訂 明 的  

許 可 證 數 目 上 限  

運 輸 署 已 發 出 的 許

可 證 數 目  

（ 截 至 2015年  

9月 30日 ）  

私 家 出 租 汽 車 服 務 （ 註 一 ）  1 500 625 

酒 店 出 租 汽 車 服 務  400 152 

旅 遊 出 租 汽 車 服 務  400 107 

機 場 出 租 汽 車 服 務  60 0（ 註 二 ）  

學 校 出 租 汽 車 服 務  1 500 0（ 註 二 ）  

 

註 一 ：  私 家 出 租 汽 車 服 務 包 括 私 家 服 務 、 私 家 服 務 （ 豪 華 房 車 ） ，

及 私 家 服 務 （ 豪 華 房 車 ） （ 過 境 服 務 ） 。  

 

註 二 ：  運 輸 署 的 資 料 顯 示 ， 機 場 出 租 汽 車 於 1980 年 代 中 期 已 逐 步



由 私 家 出 租 汽 車 服 務 中 的 豪 華 房 車 代 替 ； 同 期 ， 學 校 出 租 汽

車 亦 逐 步 由 學 校 私 家 小 巴 取 代 ， 因 此 運 輸 署 已 再 沒 有 發 出 這

兩 類 型 的 許 可 證 。  



附 件 三  

  

年 份  

關 於 私 家 服 務  

（ 豪 華 房 車 ） 許 可 證 的

查 詢 （ 宗 ） （ 註 一 ）  

私 家 服 務 （ 豪 華 房 車 ） 許 可 證  

的 申 請 （ 張 ） （ 註 二 ）   

接 獲  

申 請  

（ 註 三 ）  

獲 批  

申 請  

（ 註 三 ）  

被 拒 絕  

申 請  

（ 註 三 ）  

2013 

 

20 291 284 6 

2014 

 

37 316 267 17 

2015 

（ 截 至 9 月

30 日 ）  

 

33 261 225 34 

 

註 一 ：   私 家 出 租 汽 車 服 務 分 為 私 家 服 務 、 私 家 服 務 （ 豪 華 房 車 ） ， 及 私

家 服 務 （ 豪 華 房 車 ） （ 過 境 服 務 ） 。 上 述 查 詢 數 字 包 括 以 書 面 或

透 過 1823電 話 中 心 提 出 的 查 詢 ， 至 於 市 民 親 身 或 致 電 到 運 輸 署 作

查 詢 的 數 字 則 未 有 統 計 。  

 

註 二 ：  數 字 包 括 新 領 、 續 領 及 替 換 許 可 證 的 申 請 。 此 外 ， 由 於 申 請 人 可

於 同 一 宗 申 請 多 於 一 張 許 可 證 ， 為 方 便 計 算 ， 上 表 列 出 申 請 許 可

證 的 張 數 。  

 
 

註 三 ：  視 乎 申 請 人 提 交 申 請 的 日 期 及 能 否 適 時 提 交 所 需 資 料 ， 完 成 審 批

的 數 目 （ 即 獲 批 和 被 拒 絕 的 申 請 的 總 數 ） 未 必 等 於 同 年 接 獲 的 申

請 數 目 。  

 

 




